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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報資訊網每日即時刊登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布之法令規章等資訊

對於本網站提供之相關資訊，如有任何疑義，請逕向公（發）布機關洽詢。

經濟部令
中華民國104年6月3日
經工字第10404602440號

修正「經濟部發展電動機車產業補助實施要點」第十五點及第十一點附件一，並自即日施行至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二月十日
止。

附修正「經濟部發展電動機車產業補助實施要點」第十五點及第十一點附件一

部　　長　鄧振中　公出
政務次長　卓士昭　代行

 

經濟部發展電動機車產業補助實施要點第十五點及第十一點附件一修正規定

十五、中華民國國民、獨資、合夥事業或法人購買合格廠商生產之合格產品，補助金額如下：

(一) 重型等級與輕型等級電動機車每輛補助新臺幣一萬元。設籍離島國民或租賃業者購買並於離島使用者，於中華民國一百
零三年十月一日起至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輛額外補助新臺幣二萬元；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輛額外補助新臺幣一萬八千元；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零六年十二月十日止，每輛額外補
助新臺幣一萬六千元。

(二) 小型輕型等級電動機車每輛補助新臺幣七千二百元。設籍離島國民購買並於離島使用者，於一百零三年十月一日起至一
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輛額外補助新臺幣九千元；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
輛額外補助新臺幣八千元；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零六年十二月十日止，每輛額外補助新臺幣七千元。

　　補助年度之認定，以申請表上所填具之申請日期為依據。

　　第一項領取離島額外補助之電動機車，須遵守二年內限於離島使用且不得轉讓之規定，違反者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查
核屬實，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其規定廢止其額外補助，並追還已受領之額外補助款。

 

 

附件一

電動機車性能、安全補助標準及相關測試規範

項目 重型等級 輕型等級 小型輕型等級 適用規範及試驗方法

安

全

符合「CNS 154241電動機車電池系統－第1部：抽取式電池系
統安全要求」相關要求

CNS 154241電動機車電

池系統－第1部：抽取式
電池系統安全要求

符合「CNS 154242電動機車電池系統－第2部：固定式電池系
統安全要求」相關要求

CNS 154242電動機車電

池系統－第2部：固定式
電池系統安全要求

符合「CNS 154918電動機車（二次鋰電池）－整車性能試驗

法－第8部：特定安全規範及試驗」相關要求

CNS 154918電動機車
（二次鋰電池）－整車

性能試驗法－第8部：特
定安全規範及試驗

爬

坡

性

能

百分之三十斜坡每

小時達十公里以上

百分之十八斜坡每

小時達十公里以上

百分之十二斜坡每

小時達十公里以上

CNS 154911電動機車
（二次鋰電池）－整車

性能試驗法－第1部：爬
坡能力試驗

最

高 平坦路面每小時逾 平坦路面每小時逾 平坦路面每小時逾
CNS 154912電動機車
（二次鋰電池）－整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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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整

車

車

速

七十五公里 四十五公里 二十五公里 性能試驗法－第2部：最
高速率試驗

加

速

性

能

零至一百公尺，加

速時間九秒以下

零至一百公尺，加

速時間十二秒以下

零至五十公尺，加

速時間九秒以下

CNS 154913電動機車
（二次鋰電池）－整車

性能試驗法－第3部：加
速性能試驗

續

航

性

能

變速行駛續航距離

七十五公里以上

變速行駛續航距離

三十公里以上

變速行駛續航距離

三十公里以上

CNS 154914電動機車
（二次鋰電池）－整車

性能試驗法－第4部：續
航性能試驗

耐

久

性

加速劣化行駛測試

三千五百公里以上

且無故障等級A類之
故障

加速劣化行駛測試

三千五百公里以上

且無故障等級A類之
故障

加速劣化行駛測試

二千三百公里以上

且無故障等級A類之
故障

CNS 154915電動機車
（二次鋰電池）－整車

能試驗法－第5部：加速
耐久試驗

殘

電

顯

示

殘電顯示後可行駛距離在新車時≧宣告值且不得低於二公里

CNS 154916電動機車
（二次鋰電池）－整車

性能試驗法－第6部：殘
電指示試驗

電

磁

相

容

性

符合「CNS 154917電動機車（二次鋰電池）－整車性能試驗

法－第7部：電磁相容性試驗要求」相關要求

CNS 154917電動機車
（二次鋰電池）－整車

性能試驗法－第7部：電
磁相容性試驗

鋰

電

池

組

安

全

性

符合「CNS 15387電動機車用二次鋰電池組安全性之檢驗法」
相關要求

CNS 15387電動機車用二
次鋰電池組安全性之檢
驗法

重

量

抽取式電池組，單一電池組在十公斤以下；

固定式電池組，不限制重量。

抽取式電池組，送測樣

品全數進行秤重，單一

電池組樣品重量皆須在

十公斤以下。

固定式電池組，不須秤

重。

充電系統

符合「CNS 154251電動機車充電系統－第1部：一般要求」相
關要求

CNS 154251電動機車充

電系統－第1部：一般要
求

符合「CNS 154252電動機車充電系統－第2部：安全連接要
求」相關要求

CNS 154252電動機車充

電系統－第2部：安全連
接要求

註：於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一日實施「電動機車用二次鋰電池／組商品與非車載型充電器商品之相關檢驗

規定」前，已依TES相關測試規範完成測試者，本附件之各項測試項目報告得以TES測試報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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